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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5 日高市府經公字第 10402959201 號令制定。 
 
第一條   

為保護市民安全，有效管理本市既有工業管線，建立管線監理檢查機制，落實管線所有人自主

管理及使用者付費精神，以維護公共安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既有工業管線（以下簡稱既有管線），指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已設置，非屬公用事

業或公共使用，而供工業使用之管線。 

 

第四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將其本公司所在地設於本市，並依

規定提送年度管線維運計畫及繳納管線監理檢查費，始得繼續使用既有管線。 

既有管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繼續使用： 

一、本自治條例施行前曾發生重大公安事故者。 

二、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原道路挖掘許可已經道路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者。 

三、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例第十條規定停止其繼續使用者。 

 

第五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參考國際標準規範，針對管線安全實施完整性評估，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以

前，提出下一年度管線維運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並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前一年度管

線維護及檢測情形總報告書，送主管機關備查。 

主管機關備查之年度管線維運計畫及管線輸送物質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 

第一項年度管線維運計畫之應載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六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繳納下一年度管線監理檢查費。 

管線監理檢查費之計算方式、繳費流程、繳納期限、追補繳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收費辦法，由

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七條   

管線監理檢查費應專款專用，其收支納入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管理運用。 

前項管線監理檢查費之用途如下： 

一、主管機關執行既有管線監理檢查及防災應變之工作。 

二、執行本自治條例所需專業人力之聘雇或委託專業機構諮詢、鑑定、監理檢查或防災應變等

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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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有關既有管線監理檢查及防災應變之工作。 

 

第八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應設置專責單位負責管理及維護管線，並依提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年度管線維運

計畫確實執行，妥善管理維護及檢測管線。 

既有管線所有人為管理維護或檢測管線而有道路挖掘之必要者，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向本府工

務局提出申請；其申請程序、施工管理及道路維護等事項，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相

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不定期查核年度管線維運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既有管線所有人不

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第十條   

既有管線所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繼續使用既有管線，並由主管機關轉請道路主管機關

停止其繼續使用道路： 

一、將本公司所在地遷出本市。 

二、未依規定提送年度管線維運計畫或未依計畫確實執行，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三、未依規定繳納年度管線監理檢查費，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四、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查核，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五、未經主管機關同意擅自變更管線輸送物質。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